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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1           股票简称：冠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56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开展监管棉仓储业务及棉花期货交割

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控股孙公司—新疆汇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锦

物流”） 

●担保事项：1、汇锦物流开展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监管棉仓储业务下的全部义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汇锦物流参与郑州商品交易所棉花期货交割等业务所应承担

的一切责任提供全额连带担保。 

● 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通棉业”)以其所有资产、收益、新疆

华夏汇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汇通”）以其持有的银通棉业全部股权以及

陈哲学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汇锦物流 2014年被认定为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

国棉花交易市场”）指定监管仓库。根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指定交割（监管）仓库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仓储企业进行监管棉仓储业务需每年提供交易市场认可的

有实力企业的担保。 

2019 年，汇锦物流申报了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棉花交割仓库，根据《郑州商品



 

2 

 

交易所指定棉花交割仓库协议书》的相关约定，汇锦物流需每年提供业绩良好、实

力雄厚、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企业对其参与期货交割等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进

行担保。 

为提高公司控股子公司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开拓皮棉仓储业务，提升公司的经

济效益，公司拟同意为汇锦物流开展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监管棉仓储业务下的全部义

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汇锦物流参与郑州商品交易所棉花期货交割等业务所应承

担的一切责任提供全额连带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 年 8 月 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控股孙公司开展监管棉仓储业务及棉花期货交割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人。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同意公司为控股孙公司——新疆汇锦物流有限公司： 

1、开展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监管棉仓储业务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为双方签订相关监管协议书终止或解除之日起两年。 

2、参与郑州商品交易所棉花期货交割等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提供全额连带

担保。担保期限为郑州商品交易所取得对交割仓库请求赔偿的权利之日起三年内。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汇锦物流在担保事项范围内办理具体担保事宜。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汇锦物流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市上库综合产

业园区内。法定代表人：张炜。注册资本：1亿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银通棉业旗下

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位于新疆巴州库尔勒市上库综合产业园区内，毗邻库库高速公

路，拥有 60万吨皮棉仓库及一条铁路专用线，主要从事棉花及副产品的购销、货物

仓储、运输等。 

汇锦物流自 2013年成立以来，不断加大棉花仓储库经营设施硬件投入，完善各

项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以及管理流程，实施规范化管理和操作，成立至今经营

管理、资信良好，未违反监管部门的管理规定，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汇锦物流资产总额 7,417.78 万元、负债总额 4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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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资产 6,927.18万元；2018 年 1-12月营业收入 1,136.03 万元、净利润 5.47

万元。 

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汇锦物流资产总额 15,958.04万元、负债总额 9,362.62

万元、净资产 6,595.41万元；2019 年 1-6月营业收入 591.29万元、净利润-301.77

万元。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风险：汇锦物流设计静态仓储库容皮棉 60万吨，公司主要的担保风

险为仓储货物安全和仓储出入库交易（交割）的合规性操作风险。 

（二）风险防控措施： 

1、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实施规范化管理。汇锦物流具备健全和完善的组织机构，

有完善的仓储管理规章制度和合格的管理人员，具备比较丰富的仓储管理经验，以

往与交易市场或其它单位合作过程中没有不良记录。 

2、健全货物储存、监控、安防等防控体系。汇锦物流严格按照全国棉花交易市

场、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相关要求，配备有符合相关商品的仓储保管和消防安全所要

求的设施和力量；配有与相应业务配套的装卸作业机械；配有必要的消防设施、器

材和报警、监控装置；实施严格的管理措施，建立了完善的防控体系。 

3、对库存货物足额投保财产保险，防范风险。汇锦物流每月按照实际货物库存

情况足额投保财产保险，确保投保连续足额不间断，防范货物仓储风险。 

（三）担保责任： 

1、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监管棉仓储业务：对于仓库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任何违法

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保管职责、不履行配合义务、制作虚假《电

子仓单》或纸质《仓单》、擅自出库、擅自移库、擅自转移棉花储存地点等，给全国

棉花交易市场和储备棉造成损失的，保证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业务：对汇锦物流参与郑州商品交易所棉花期货交

割等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提供全额连带担保。 

（四）反担保：银通棉业以其所有资产、收益、华夏汇通以其持有的银通棉业

全部股权以及陈哲学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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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取得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指定监管仓库、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棉花

交割仓库，可以为公司更多吸纳皮棉入库，进一步开拓皮棉仓储及供应链服务业务、

交易业务，完善棉花产业链，实现棉花产业的动能转换，提高控股子公司市场竞争

力，继而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为股东创造良好收益发挥积极作用。 

公司独立董事胡本源、李重伟、李大明、李季鹏先生和钱和女士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公司对控股孙公司开展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监管棉仓储业务、郑州商品交易所

期货交割业务提供担保，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和市场惯例，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皮

棉仓储、供应链综合服务及交易业务，提升棉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该担保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且风险控制措施适当，对公司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银通棉

业以其所有资产、收益、华夏汇通以其持有的银通棉业全部股权以及陈哲学为本次

担保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四）公司与银通棉业、华夏汇通、陈哲学签署的《反担保协议》 

（五）汇锦物流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2019 年 6 月 30 日财务报表、营

业执照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日 


